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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专项说明 

天健函〔2020〕553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固股份公司或公司）转来《关于对浙

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6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说明如下。 

 

一、《问询函》之一 1（3）你公司在货币资金余额较大、财务费用较高、扣

非后盈利为负的情况下，不断新增短期借款的原因，是否存在资金被他方使用

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一） 公司在货币资金余额较大、财务费用较高、扣非后盈利为负的情况

下，不断新增短期借款的原因 

1. 近三年公司货币资金和借款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金额 

2018年 12月 31日

金额 

2017年 12月 31日

金额 

货币资金 73,992.49  216,744.61  300,442.46 

    其中：使用受限的保证金[注 1] 21,976.34  21,757.34  16,044.89 

          使用受限的募集资金[注 2] -   156,183.80   237,831.06 

          使用不受限的货币资金 52,016.15 38,803.47 46,566.51 

银行借款及应付票据合计 224,119.09 281,506.57 227,849.81 

    其中：短期借款(借款本金) 168,353.94  165,978.51  129,7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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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41,360.58  75,682.54  77,383.18 

          长期借款(借款本金)   14,404.57    39,845.52  20,685.32 

[注 1]：2019年 12月 31日其他货币资金余额中包含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存

入保证金 158,927,059.53 元，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存入的定期存单

22,500,000.00元，为开具保函存入保证金 10,175,000.00元，为开具信用证存

入保证金 6,450,899.10 元，为汽车贷款担保业务存入担保连带责任保证金

19,949,075.14 元，境外子公司存入的电力保证金 432,714.69 元以及境外子公

司存入的房租保证金 1,328,635.00 元，使用受限金额合计 219,763,383.46 元；

另公司存放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 1,907,277.65 元，使用未受限。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货币资金余额中包含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存入保证

金 171,187,390.17 元，为开具保函存入保证金 10,280,711.49 元，为开具信用

证存入保证金 5,231,090.78 元，为远期结售汇业务存入保证金 2,360,000.00

元，为汽车贷款担保业务存入担保连带责任保证金 27,180,170.36元以及境外子

公司存入的房租保证金 1,334,041.00 元，使用受限金额合计 217,573,403.80

元；另公司存放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 6,559,499.42元，使用未受限。 

2017 年末其他货币资金余额中包含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存入保证金

136,976,406.93元，为开具保函存入保证金 261,521.56元，为开具信用证存入

保证金 4,121,948.65 元，为外汇掉期业务存入的保证金 4,660,405.17 元，为远

期结售汇业务存入的保证金 85,010.63 元以及为车贷业务存入担保连带责任保

证金 14,343,639.41 元，使用受限金额合计 160,448,932.35 元；另公司存放于

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余额 13,185,999.13元，使用未受限。 

[注 2]: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合计 156,183.80

万元，另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00.00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合计 212,689.26 万元，

另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5,000.00 万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 2014年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8 年度将募集资金 423,882,801.0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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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888,819.00 元（均系收到的剩余银行存款利息），

公司已于 2019年将募集资金余额 897,813.04 元（均系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的净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予以销户。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 2017年非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已将募集资金余额 2,128,902,612.4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将募集资金专

户予以销户。 

2.近三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时  间 2014年募投项目 备  注 时  间 2017 年募投项目 备  注 

2017年 13,729.04  

 

2017 年 17,254.66  

 
2018年 21,806.59  2018年终止 2018 年 17,826.52  

 
2019年 — 

 

2019 年 63,738.13  2019年终止 

募集资金补流情况 

单位：万元 

时  间 补  流 备  注 时  间 补  流 备  注 

2017.5.5 25,000  临时补流 2017.6.12 40,000 临时补流 

2017.11.3 25,000  归还 2018.5.24 40,000 归还 

2017.10.19 25,000  临时补流 2018.5.25 100,000 临时补流 

2018.10.16 25,000  归还 2019.5.5 100,000 归还 

2018.11.21 42,388.28 永久补流 2019.5.6 95,000 临时补流 

2019.9.6 89.78  永久补流 2019.11.18 95,000 归还 

   

2019.11.19 212,890.26 永久补流 

3.货币资金变动情况 

2017 年末至 2019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300,442.46 万元、

216,744.61 万元和 73,992.49 万元，扣除使用受限的保证金及募集资金后货币

资金余额分别为 46,566.51 万元、38,803.46 万元和 52,016.16万元，公司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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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货币资金有效地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需要，同时应对市场和经济环境

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2018 年末与 2017 年末相比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83,697.86万元，主要系公司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投建支付 25,346.41 万元，股权及权益投资支付

15,300.63万元，回购流通股支付 21,633.46 万元，分红支付 10,112.04 万元。 

2019 年末与 2018 年末相比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142,752.11 万元，主要系公

司“汽车后市场 O2O 平台建设项目”投入使用 45,911.62万元，股权及权益投资

支付18,409.56万元，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投建支付21,105.44万元，

归还 2018 年末长期借款支付 25,440.95万元，此外公司 2019年减少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规模导致货币资金结算规模增加，2019 年兑付应付票据支出增加

34,321.96万元。 

4.短期借款增加原因 

公司前期短期借款的增加主要用于“汽车后市场 O2O平台建设项目”的营运

资金，该募投项目终止且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后部分用于归还银行借款。2018 年

末与 2017 年末相比短期借款增加 36,197.20 万元、长期借款增加 19,160.20 万

元，主要用于“汽车后市场 O2O平台建设项目”的营运资金及对外投资资金的支

出；2019年末与 2018 年末相比短期借款增加 2,375.43万元，主要系 2019年公

司与客户的结算方式发生改变及减少长期借款，其中减少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规模导致 2019年应付票据余额较 2018年末减少 34,321.96万元，减少长期借款

规模 25,440.95 万元，为了有效地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及应对市场和经济环境变化，

短期借款有所增加。 

（二）是否存在资金被他方使用情形 

对于公司 2019 年短期借款的变动及借款的使用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

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银行借款变动表，测试本期银行借款变动情况，获取期末银行

借款合同及对应抵押担保合同、公司信用报告，了解公司借款用途及借款取得方

式，对期末银行借款事项向银行函证； 

2. 亲自前往银行取得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全年对账单，针对各账户的发生额

选择重要性水平，与日记账核对，查看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3. 检查大额预付款项支付情况，检查付款凭证、核实相关交易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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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期后大额预付款结转情况并对大额预付款向供应商函证； 

4. 检查大额采购款支付情况，核实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对大额采购交易向

供应商函证； 

5. 检查大额投资款支付情况，取得相关合同、协议、付款凭证，对于股权

投资事项，查询相关工商信息核实股权交割情况；对于重大固定资产投资事项，

获取相关采购合同、付款凭证，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并对大额采购业务向供应商

函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短期借款均系用于公司业务及运营支出等，未发现短

期借款资金被他方使用情形。 

 

二、《问询函》之二 8根据你公司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融租赁”）签订的合作协议，你公司将 EPS 高端设备出售给华融租赁，华融

租赁将设备租赁给你公司客户，客户分期将租赁费支付给华融租赁，如果客户

不能如期履约付款，你公司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请说明你公司 2019 年和 2018

年出售设备给华融租赁实现收入的情况，并结合该业务风险报酬转移情况，说

明该类业务收入确认的时点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一）金固股份 2018 年和 2019 年出售设备给华融租赁实现收入的情况 

单位：万元 

单  位 2018 年销售收入 2019 年销售收入 

华融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特诚实业有限公司 1,623.93  

山东长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663.79  [注] 

合  计 3,287.72  

[注]：2019 年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与公司和

山东长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长亿）三方协商一致，共同签订了《关

于融资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租赁物买卖合同》中设备买受人主

体由华融租赁变更为山东长亿，华融租赁和山东长亿的租赁关系解除，华融租赁

尚未履行对公司的货款支付义务,转由山东长亿承担，公司 2019年已收回相应的

货款。 

（二）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根据公司 2018 年所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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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

货方；（2）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公司与华融租赁与承租方武汉金特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武汉金特诚）

和山东长亿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1）公司销售 EPS 设备至华融

租赁公司，华融租赁将设备租赁给承租方客户，承租方分期支付租赁费给华融租

赁公司，在承租方客户未支付完毕融资租赁费之前，设备所有权为华融租赁公司

所有；（2）公司将设备交付给武汉金特诚和山东长亿并经承租方确认验收之时，

设备的所有权从公司转移至华融租赁公司，华融租赁公司根据验收合格单据和销

售发票一次性付清公司货款；（3）如果承租方不能如期履约付款，公司将承担回

购担保责任，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应履行支付的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综上，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或指定第三方，且产品销售

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核查程序及结论 

1. 我们询问了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员，了解公司对销售客户风险的把控情

况； 

2. 我们获取了公司销售台账和相关销售合同，查阅了 EPS设备销售业务合

同相关约定，检查了公司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 我们获取了设备销售相关的出库单和验收单，复核设备验收手续是否完

整，对应业务收入确认期间是否正确； 

4. 我们获取了承租方支付给华融租赁公司租金的相关资料，检查公司相关

担保是否已作出恰当列报； 

5. 我们对承租方进行了访谈，了解承租方经营状况及租金支付情况； 

6. 我们对华融租赁公司进行访谈，了解交易情况和承租方按合同约定支付

租赁款的真实性、及时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武汉金特诚和山东长亿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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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本息余额合计 1,088.62万元，租赁期内均按期支付融资租赁款项。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华融租赁公司销售的上述 EPS设备业务中，融资租

赁机器设备风险报酬和控制权自公司交付设备完成验收后即发生转移，收入确认

时点是正确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问询函》之一1（3）你公司在货币资金余额较大、财务费用较高、扣非后盈利为负的情况下，不断新增短期借款的原因，是否存在资金被他方使用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二、《问询函》之二8根据你公司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签订的合作协议，你公司将EPS高端设备出售给华融租赁，华融租赁将设备租赁给你公司客户，客户分期将租赁费支付给华融租赁，如果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你公司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请说明你公司2019年和2018年出售设备给华融租赁实现收入的情况，并结合该业务风险报酬转移情况，说明该类业务收入确认的时点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